
检查标准（C4602500）：

1.固定式牌匾标识不符合市城市管理部门编制办公、经营场所固定式牌匾标识设置规

范，或者与其载体风貌、周边景观不相协调的，属于不合格；

2.设置固定式牌匾标识，存在以下情况的，属于不合格：：

　　(1)影响交通安全设施、市政公共设施、交通管理设施、消防安全标志、无障碍设

施的使用的；

　　(2)妨碍车辆等交通工具以及行人通行的；

　　(3)延伸扩展至道路上方或者跨越道路等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的；

　　(4)超出建筑物顶部外轮廓线的；

　　(5)在违法建筑物、构筑物及设施，危险建筑物、构筑物及设施上设置的；

　　(6)妨碍他人生产生活的；

　　(7)破坏城市景观或者建筑物、构筑物外观的；

　　(8)损毁绿地或者影响植物生长的；

　　(9)影响牌匾标识设施载体安全的；

　　(10)违反法律、法规、规章对牌匾标识设置的其他规定的。

3.多家单位共用同一场所的，牌匾标识载体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未根据固定式牌匾标识

设置规范，明确牌匾标识设置要求，统筹管理固定式牌匾标识的设置，并督促牌匾标识的

所有人依法合规设置牌匾标识并做好日常维护管理的，属于不合格。

12.因搬迁、退租等原因不再需要牌匾标识，固定式牌匾标识的所有人未及时拆除原设

置的牌匾标识的，属于不合格;

13.固定式牌匾标识的所有人未及时拆除，牌匾标识载体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未拆除，并

做好场地的清洗、修复等工作的，属于不合格;

14.建筑物、构筑物的所有权人或者管理人未事先委托房屋安全鉴定机构就牌匾标识对

建筑物、构筑物安全的影响进行评估，或者经评估，在不符合安全要求的情况下，在建筑

物、构筑物上设置大型固定式牌匾标识（任意边长大于等于四米，或者面积大于等于十平

方米）的，属于不合格。


